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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連書涵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43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33017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500489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30000A115004896700-1.xlsx、376530000A115004896700-2.

jpg、376530000A115004896700-3.jpg)

主旨：有關紙風車劇團訂於115年2月26日、27日、28日假屏東市

和生市地重劃區演出客家親子劇《燈怪》，請各校鼓勵所

屬親師生踴躍前往觀賞並配合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1月20日屏府客民字第1150018270號函「客

家親子劇《燈怪》屏東場跨局處會議」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各場次演出時間：

(一)2月26日(星期四)19時30分。

(二)2月27日及2月28日(星期五至六)19時。

(三)邀請本縣各國小親師生前來觀賞，為維護觀賞品質，請

參與者應共同維護環境清潔，並培養藝文禮儀，勿穿著

拖鞋、涼鞋入場。

三、另請附表所列參與2月26日場次客庄學校專場(報名學校清

冊人數如附件)，請於當日18時30分前由各帶隊老師整隊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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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向現場工作人員完成報到，由工作人員引導至座位保留

區，並請採團體行動(本府同意本場次活動帶隊教師核予公

(差)假及兩年內覈實補休4小時)。

四、參加客庄學校專場(如附件)，本府將補助餐費一人90元為

上限(含學生、家長、老師)及交通費遊覽車一台8000元為

上限，請學校核實報支，並於活動結束後，一週內檢附領

據、收支結算表報府辦理核結(免備文)。

五、檢附海報1份、平面圖、客庄學校清冊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香潭幼兒園
副本：本府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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